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研究中心（筹）建设方案

1、 中心宗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环境的日益完善，会计和审计制度逐步与国际惯例趋同，涉及会计业务的刑事、民事案件大幅度增加，在法律实务中，涉及经济犯罪调查、股东及合伙人争端解决、个人伤害认定及索赔、商业侵犯认定及索赔、员工舞弊调查、离婚诉讼、经济损失认定、职业工作过失认定、调停和仲裁等都会利用会计与审计相关的知识，对此，研究如何将法律与会计原则有效结合，如何利用会计与审计法在解决法律争议、保障会计信息准确性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为了提升进一步法学院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的理论研究水平，以及财经特色院校服务社会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会计学院法学院拟设立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研究中心（筹）（以下简称“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为非实体院级科研机构。
研究中心的宗旨是深入研究如何构建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的理论体系，探索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如何对会计、税务信息进行甄别，以准确适用法律。为市场经济发展中如何将会计与法律紧密结合，提供科学依据和解决方案，进而法学院经济法学科发展。


二、建设目标
总体目标：以国内一流大学法学院科研机构为标杆，以财经类高校为特色，以法学院为依托，将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税法与会计审计法重要基地。
具体目标：
1．建立具有国内影响力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研究平台；
2．培育高水平的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研究团队；
3．通过案例研究、决策咨询为涉及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的法律适用提供建议，助力实现理论向实践的成果转化。

3、 方向与团队
研究中心设有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理论学术研究、税法与会计审计法实践课程研究等方向。
研究中心设主任1名，由翟浩老师担任；副主任2名，研究人员5人。

四、经费来源
研究中心经费来源主要包括：各类纵向课题经费；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经费；社会和企业捐赠。

五、组织架构
（一）组织机构
研究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学校现有的人才优势，通过合作，构建一支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的研究团队。
（二）人员设置及职责
研究中心设主任1名，负责研究中心的总体筹划、管理及学术研究工作，任期三年，可连任；
研究中心设副主任2名，协助主任开展工作，分别负责学术研究和课程实践研究工作；
研究中心设理论部主任1名，理论部主任负责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研究的相关工作；
研究中心设实践主任1名，实践部主任负责税法与会计审计法课程设计研究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
研究中心设研究成员5名，负责科研基础工作和决策咨询研究基础工作。

六、预期成果
1．科学研究：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开展税法与会计审计法学术研究，包括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专著、决策咨询成果、申报国家级等各级别课题项目等，争取在税法与会计审计法领域取得一批研究成果，进而提升法学院在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研究的地位和影响力。
2．学术交流：组织相关研究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组织召开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相关学术会议、论坛，与相关单位开展合作研究、专项调研，加强与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进而扩大学校法学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社会服务：承担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行业等委托课题，发挥智库作用，为司法机关和企业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七、筹备期任务量：
税法与会计审计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前，设置1年筹备期；筹备期内须完成以下工作量：
1.实际到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累计大于10 万。
2.科研成果：机构负责人或团队成员，发表CSSCI论文1篇，或决咨专报获得省部级以上采纳1篇，或立项厅局级以上课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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